惠州学院巡考人员职责
为了严肃考风考纪，维护考试的公正公平，确保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巡考人员应当履行以下工作职责：
1.严格遵守、认真执行学校关于考试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坚持从严管理考试的原则，不向违纪违规行为妥协。在巡考过程中认真检查、督促，维护考场秩序和考场纪律。
2.检查各教学单位的考试组织情况。
3.检查各考场的安排情况、清理情况，检查考场秩序及考场周围的环境情况。
4.检查监考人员的到位情况和岗位职责履行情况，督促监考人员认真、严格地执行考场纪律。若发现监考人员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应明确给予警示、警告。若监考人员不听劝告，应立即报告学生所在二级学院，情节严重的立即报告教务部。
5.检查学生对考场纪律的遵守情况。若发现学生有违纪、作弊现象，应及时制止，责成监考人员认真处理。
6.巡考人员发现考试组织工作、考场、监考人员、考试纪律等方面存在问题时，应当及时、坚决地予以制止和纠正。处理困难时，应当向考生所在二级学院、教务部反映，并要求协助解决。不属于当场解决的问题，应当向考生所在二级学院，提出整改意见。
7.对巡考中发现的问题，在《巡考记录表》中如实记录，并在当次考试结束后送交教务部。

8.巡考过程中，巡考人员应当佩戴标志。处理违规违纪问题时，巡考人员应当注意减轻对其他考生、其他考场正常考试的不良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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